
青岛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

自主招生考试笔试防疫考生须知
一、考试前考生防疫管理

（一）健康监测

考生要做好流行病学史申报和自我健康监测等事项（参考附

表,各单位可结合实际调整），自考前 14 天起每天采取自查自报

方式进行健康监测，早、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，体温测量记录

上报考点学校。一旦发现发热、乏力、咳嗽、咽痛、打喷嚏、腹

泻、呕吐、黄疸、皮疹、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，应及时向所在单

位和考点学校报告，并尽快就诊排查。

（二）考生要求

1.考生须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考点学校

（有学生参加自主招生的初中学校，尽量将学生 20%核酸抽测安

排在 5 月 13 日，组织考生校内核酸检测，为考生提供便利）。

鼓励考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。

2.属于以下特殊情形的应纳入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体系，并

采取必要的隔离防护和健康检测措施:

（1）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持考前 7 天内

的健康体检报告，体检正常、肺部影像学显示肺部病灶完全吸收、

2 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（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时，痰或鼻咽

拭子）均为阴性的可以参加考试。



（2）属于以下情形的，应在就诊的医疗机构或集中医学隔

离观察场所设置特殊考场：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

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、次密切接触者；开考前 14 天

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未痊愈且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；有中、

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 14 天者；有

境外旅居史且入境未满 14 天者。

（3）属于以下情形的，应持有 14 天内的 2 次间隔 24 小时

以上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

测阴性报告，并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：有中、高风险等疫情重点

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 21 天者；考生居住社区 21 天内

发生疫情者；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已满 14 天但不满 28 天者；行

程码带星号的。

（4）开考前 14 天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，须提供医疗机构

出具的诊断证明和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并在隔

离考场参加考试。

（5）所有入青返青参加考试的考生，至少提前 3 天抵青，

须提供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抵青后第 1 天和第 3

天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

对属于（2）（3）（4）（5）情形的考生，其考场安排、交

通、住宿和餐饮等各方面实行全程闭环管理，不与其他考生发生

接触，与其接触的工作人员应采取个人防护措施。

二、考试期间防疫管理



（一）有序入场

1.考点学校实行封闭管理，在考点周边设立警戒线，警戒线

以内仅限涉考人员进入，入口地面设 1 米线标识，考点组织考生

有序错峰、分流入场，严格控制人员行进速度，保持人员 1 米间

隔与单向流动，避免出现人员过于密集、排队过长的现象。划定

送考人员等候区，避免人员聚集影响入场。

2.在初中学校本校参加考试的考生，由所在初中学校负责在

考前 1 天，逐人收集当天的健康码、行程码并核验，考试当天进

入考点时须进行体温检测,现场检测体温高于37.3℃的不得进入

集体考场，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。

在自主招生高中学校参加考试的考生，所有进入考点的考

生逐人使用手机扫场所码，出示并核验健康码、行程码，进行体

温检测,现场检测体温高于 37.3℃的不得进入集体考场，应立即

启动应急处置程序。

3.入场前审查考生《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》(参考

附表)，对属于一（二）2 所列特殊情形的考生，应提交体检报

告、核酸检测报告和医疗机构证明等材料。

（二）健康防护

1.随时做好手卫生，进入考场前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消

毒；

2.随身携带备用口罩，考生在考点全程科学合理佩戴口罩

（在核验身份时应摘口罩）。



青岛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
自主招生考试面试防疫考生须知

一、考试前考生防疫管理

（一）健康监测

考生要做好流行病学史申报和自我健康监测等事项，自考前

14 天起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。考生、评委及考

务工作人员早、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，体温测量记录上报考点

学校。一旦发现发热、乏力、咳嗽、咽痛、打喷嚏、腹泻、呕吐、

黄疸、皮疹、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，应及时向考点学校报告，并

尽快就诊排查。

（二）考生要求

1.考生须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考点学校

（有学生参加自主招生的初中学校，尽量将学生 20%核酸抽测安

排在 5 月 13 日，组织考生校内核酸检测，为考生提供便利）。

鼓励考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。

2.属于以下特殊情形的应纳入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体系，并

采取必要的隔离防护和健康检测措施:

（1）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持考前 7 天内

的健康体检报告，体检正常、肺部影像学显示肺部病灶完全吸收、



2 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（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时，痰或鼻咽

拭子）均为阴性的可以参加考试。

（2）属于以下情形的，应在就诊的医疗机构或集中医学隔

离观察场所设置特殊考场：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

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、次密切接触者；开考前 14 天

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未痊愈且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；有中、

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 14 天者；有

境外旅居史且入境未满 14 天者。

（3）属于以下情形的，应持有 14 天内的 2 次间隔 24 小时

以上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

测阴性报告，并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：有中、高风险等疫情重点

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 21 天者；考生居住社区 21 天内

发生疫情者；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已满 14 天但不满 28 天者；行

程码带星号的。

（4）开考前 14 天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，须提供医疗机构

出具的诊断证明和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并在隔

离考场参加考试。

（5）所有入青返青参加考试的考生，至少提前 3 天抵青，

须提供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抵青后第 1 天和第 3

天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

对属于（2）（3）（4）（5）情形的考生，其考场安排、交

通、住宿和餐饮等各方面实行全程闭环管理，不与其他考生发生



接触，与其接触的工作人员应采取个人防护措施。

二、考试期间防疫管理

（一）有序入场

1.考点学校实行封闭管理，在考点周边设立警戒线，警戒线

以内仅限涉考人员进入，入口地面设 1 米线标识，考点组织考生

有序错峰、分流入场，严格控制人员行进速度，保持人员 1 米间

隔与单向流动，避免出现人员过于密集、排队过长的现象。划定

送考人员等候区，避免人员聚集影响入场。

2.所有进入考点的考生逐人进行体温检测,使用手机扫场所

码，出示并核验健康码、行程码，现场检测体温高于 37.3℃的

不得进入集体考场，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。

3.考点入场前审查考生《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》(参

考附表)，对属于一（二）2 所列特殊情形的考生，应提交体检

报告、核酸检测报告和医疗机构证明等材料。

（二）健康防护

1.随时做好手卫生，进入考场前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消

毒；

2.随身携带备用口罩，考生在考点全程科学合理佩戴口罩

（在核验身份时应摘口罩）。



附表

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
情 形

姓名

健康排查（流行病学史筛查）

21 天内国内
中、高风险等疫
情重点地区旅居
地（县（市、

区））

28 天内境外
旅居地
（国家地
区）

居住社区
21 天内
发生疫情

①是

②否

属于下面哪种情形
①确诊病例

②无症状感染者

③密切接触者
④以上都不是

是否解除医
学隔离观察

①是

②否

③不属于

核酸检测

①阳性
②阴性

③不需要

健康监测（自考前 14 天起）

天数 监测
日期

健康码

①红码

②黄码
③绿码

早体温 晚体温

是否有以下症状
①发热②乏力、乏力、
味觉和嗅觉减退③咳嗽
或打喷嚏④咽痛⑤腹泻
⑥呕吐⑦黄疸⑧皮疹⑨
结膜充血⑩都没有

如出现以上所列症状，
是否排除疑似传染病

①是

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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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第 1 天

考试第 2 天

考试第 3 天

考试第 4 天

本人承诺：以上信息属实，如有虚报、瞒报，愿承担责任及后果。

签字：


